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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周恩来纪念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印伟、吕胜男、张宁、祁素娟、施春生、龚诗昆、倪洁、吕晨璐、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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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讲解员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红色资源讲解员的素养要求、讲解服务要求、突发事件处理要求以及服务质量评价与

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红色资源讲解员为参观游览者提供的讲解及相关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LB/T 014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

LB/T 055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服务规范

DB32/T 2873　红色旅游景区（点）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红色资源　red resources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纪念意义、教育功能的物

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

注：各历史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3. 2
红色资源讲解员　red resources narrator
受红色资源管理单位委派或安排，为参观游览者提供讲解及相关服务的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

［来源：LB/T 014—2011，3. 2，有修改］

4　素养要求

4. 1　政治素养

4. 1. 1　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崇尚、

学习、捍卫英雄烈士。

4. 1. 2　应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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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　应自觉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向参观游览者提供优质的讲

解服务。

4. 1. 4　应热爱红色资源讲解事业，勇于担负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4. 2　知识储备

4. 2. 1　政策法规知识

4. 2. 1. 1　应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保护、管理和利用红色资源的重大政策，以及江苏贯彻和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和利用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规定。

4. 2. 1. 2　应了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以及英雄烈士保护、文物保护、爱国主义教育等国家和江苏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4. 2. 1. 3　应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等有关党内法规。

4. 2. 2　红色资源知识

4. 2. 2. 1　应熟悉与讲解内容相关的各类红色资源。

注：各类红色资源包括不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和红色非物质资源，具体内容详见附录 A。

4. 2. 2. 2　宜了解江苏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各类红色资源。

4. 2. 2. 3　宜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基本知识，以及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4. 2. 3　其他知识

4. 2. 3. 1　应掌握常见的防灾、急救等有关知识。

4. 2. 3. 2　应了解与参观游览者相关的心理学知识。

4. 2. 3. 3　宜了解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国内外时政动态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4. 3　业务技能

4. 3. 1　语言能力

4. 3. 1. 1　应符合 LB/T 014、LB/T 055 规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达到普通话二级水平，讲解抑扬顿挫，

体现轻重缓急，不应带有个人习惯偏好的口头语。

4. 3. 1. 2　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准确、恰当回答参观游览者的问题，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参观游览者

采取相应的沟通方式。

4. 3. 1. 3　宜具备基本的外语表达能力，能准确翻译讲解内容，并针对参观游览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

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4. 3. 2　研究能力

4. 3. 2. 1　应具备资料收集与分析能力，能运用史料库房、图书馆、档案馆等载体和网络搜索引擎、数据库

等工具查阅、搜集文献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有效运用。

4. 3. 2. 2　宜具备讲解词编写能力，能按照 LB/T 055 的要求编写讲解词。

4. 3. 2. 3　宜具备红色资源展陈文案的编写能力，能协助开展红色资源策展工作。

4. 3. 2. 4　宜具备开展红色资源调研及相关访谈工作的能力，能整理归纳调研资料及访谈内容，并充实展

陈与讲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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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5　宜具备红色研学课程设计能力，能参与以红色资源为主题的“大思政课”建设。

4. 3. 3　组织协调能力

4. 3. 3. 1　应具备较强的现场控制能力，能根据参观游览者需要，合理安排和灵活调整讲解时间、讲解路

线、讲解内容和讲解风格，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好高峰期客流引导与疏导，协调好团队参观游览活动，维持

好现场秩序。

4. 3. 3. 2　应具备独立处理常见问题的能力，能热情、耐心、细致、及时地帮助参观游览者解决相关问题。

4. 3. 3. 3　应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能及时准确报告事件发生时间、地点、现场情况等信息，并协助

组织参观游览者有序转移、疏散、撤离和开展自救互救。

4. 3. 4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 3. 4. 1　应具备多媒体和互联网运用与展示能力，能熟练操作有关电子展示设备，运用信息化展览陈列

和讲解服务设施，为参观游览者提供信息化讲解服务。

4. 3. 4. 2　应具备常规应用软件操作能力，能按照 GB/T 15971 的要求，引导参观游览者使用与讲解服务

相关的应用软件。

4. 4　身心素质

4. 4. 1　应符合 LB/T 014 规定的体质要求。

4. 4. 2　应具有充沛的精力，能承受岗位所需的工作强度。

4. 4. 3　应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能沉着、冷静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常见问题。

4. 4. 4　应具有抗干扰能力，能持续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

4. 5　职业形象

4. 5. 1　应按照 DB32/T 2873 的要求穿着工作制服，佩戴表明身份、姓名等信息的工号牌；具有党员身份

的，应正确佩戴党员徽章。

4. 5. 2　应按照 GB/T 15971、LB/T 014 的要求着装，女讲解员套裙长度应及膝。

4. 5. 3　除现役军人以及依照法律法规和军队有关规定可以穿着军服的人员外，讲解人员不应穿着军服

和仿照军服样式、颜色制作的足以使公众视为军服的仿制品。

4. 5. 4　应发色自然均匀，发型整齐干练；女讲解员妆容应淡雅素净，配饰应简约大方。

4. 5. 5　应身姿挺拔、举止沉稳，使用规范的手势讲解，指引准确适度。

5　讲解服务要求

5. 1　通用要求

5. 1. 1　应按照 LB/T 014 的要求提供讲解服务。

5. 1. 2　应符合 4. 5 规定的仪容仪表要求。

5. 1. 3　应做到言谈举止文明谦和、服务态度热情诚恳、精神面貌积极饱满，关注参观游览者需求并积极

主动提供针对性服务。

5. 1. 4　应按照 4. 1 的要求，引导参观游览者敬畏红色历史，自觉爱护革命文物，维护英雄烈士尊严。

5. 1. 5　应提醒参观游览者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引导其文明参观游览。

5. 1. 6　应维护参观游览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向参观游览者作出安全说明或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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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7　应严格按照约定的参观游览接待方案进行讲解，适时指引参观游览者前往敬献鲜花、留言等活动

区域参与相关活动。

5. 1. 8　应根据参观游览群体的性质或特点，提供差异化讲解服务；宜根据残障人士的不同类别，提供手

语讲解、视觉辅助、触摸体验等多样化的辅助讲解服务。

5. 1. 9　不应诱导、欺骗或胁迫参观游览者消费。

5. 2　参观游览前服务

5. 2. 1　应根据讲解计划和参观游览者的预约要求，确定讲解线路和时长。

5. 2. 2　应提前了解参观游览者可能关注的相关知识，做好讲解现场应答应变的资料准备，并对已通过有

关部门审查的讲解词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或内容筛选。

5. 2. 3　应提前做好讲解设备准备及清洁消毒工作。

5. 2. 4　应提前检查讲解场所内设施设备运行状况，确认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医疗急救设备的位置。

5. 2. 5　应关注天气情况、参观游览者流量等重要信息，提前做好雨具携带等服务准备。

5. 2. 6　应向参观游览者作简要自我介绍，致欢迎词，并扼要介绍参观游览线路及重点红色资源。

5. 2. 7　如需发放讲解接收器，应协助参观游览者佩戴，并告知其正确操作方法。

5. 2. 8　应引导参观游览者有序入场，在通过安全检查区时协助其接受安全检查。

5. 2. 9　宜向参观游览者提供咨询、投诉、救援等联系方式。

5. 3　参观游览中服务

5. 3. 1　应尊重史实，不应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不应发表不当言论，不应陈述未经

考证的内容。

5. 3. 2　应科学选取讲解内容，并针对以下群体进行合理调整：

——针对青少年群体，选择符合其兴趣特征、思政教育和德育要求的讲解内容；

——针对中老年群体，根据其相关历史事件的参与经历，增加相应讲解内容；

——针对党员群体，增加党性教育讲解内容；

——针对外国友人群体，根据文化差异增加相关文化背景介绍。

5. 3. 3　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语言，并通过合适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增强讲解感染力。

5. 3. 4　应根据参观游览者的反映情况以及场地大小、噪声情况、周边环境等，适时调整讲解语速和音量，

控制好讲解节奏。

5. 3. 5　应耐心倾听参观游览者的意见、建议及不同表达，作出科学合理的回复，并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5. 3. 6　应维护参观游览秩序，避免拥挤、碰撞，防止参观游览者人身和财产损害及文物、展品、设备损坏。

5. 3. 7　在组织参观游览者参加相关体验活动前，应对所需的设施设备进行操作讲解和安全示范。

5. 4　参观游览结束时服务

5. 4. 1　应简要回顾和总结讲解内容，帮助参观游览者加深对红色资源的理解和记忆。

5. 4. 2　应及时征集参观游览者的意见与建议。

5. 4. 3　宜向参观游览者介绍与讲解内容相关的图书、报刊、杂志、官方网络平台等信息。

5. 4. 4　宜向参观游览者介绍未包含在本次讲解服务之内的参观内容及所在位置，推荐周边可参观游览

的红色资源。

5. 4. 5　如使用讲解接收器，应礼貌收回，并引导参观游览者安全有序离场。

5. 4. 6　应与参观游览者告别，感谢参观游览者的参与和支持，并目送参观游览者直至其离开视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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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突发事件处理要求

6. 1　自然灾害

当发生自然灾害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应参照 GB/T 15971 的规定，按以下要求处理：

a）　立即中止讲解服务，及时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取得先期处理意见；

b）　根据不同自然灾害可能引起的场馆坍塌、停电、火灾等情况进行风险预警，告知安全防范措施，

并提醒参观游览者加强自我保护；

c）　带领参观游览者前往就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保持沉着冷静，并安抚参观游览者情绪；

d）　参观游览者遭遇人身损害时，及时开展现场急救，并联系医疗机构。

6. 2　消防安全事故

当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a）　迅速按下附近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立即拨打“119”电话报火警，并按照对方询问准确描述火灾

有关信息；

b）　及时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取得指导与帮助；

c）　保持沉着冷静，有序引导参观游览者按照就近原则沿安全出口撤离，组织参观游览者自救和互

救，并安抚参观游览者情绪；

d）　根据现场情况，组织有灭火能力的人员利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期火灾、

控制火势，并兼顾文物、展品的安全保护。

6. 3　暴恐事件

当发生暴恐事件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a）　迅速按下附近的一键报警器按钮或拨打“110”电话报警，准确描述事件性质、发生时间和准确位

置、可疑人员数量和体貌特征等信息；

b）　立即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取得指导与帮助；

c）　保持镇定冷静，牢记可疑人员体貌特征、衣着打扮、口音等信息，适时向警方反馈；

d）　配合有关部门及安保人员紧急转移、疏散参观游览者，撤离危险区域，发现参观游览者遭遇人身

损害时及时组织自救与互救，并安抚参观游览者情绪；

e）　提示参观游览者谨慎拍照或录像并不应公开传播。

6. 4　发表不当言论事件

当参观游览者发表不当言论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a）　立即鲜明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当言论进行正面回应，控制现场事态发展，

掌握讲解的主动权；

b）　向发表不当言论者及现场其他同行参观游览者客观陈述相关历史事件，并提示说明发表不当言

论的法律后果；

c）　稳定发表不当言论者情绪，及时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并取得指导意见与建议；

d）　适当调整未完成的讲解内容，增加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安排，引导参观游览者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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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损坏文物、展品

当参观游览者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坏文物、展品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a）　立即制止损坏行为，对有关人员说明损坏文物、展品的严重性和法律后果，引导其文明参观游览；

b）　及时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取得指导意见与建议，并按照要求保护事发现场，收集和保留相关

证据；

c）　向其他参观游览者做好解释工作，并继续陪同其完成行程；如不能继续陪同，委托其他讲解员提

供讲解服务；

d）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文物、展品的修缮工作。

6. 6　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

当参观游览者发生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时，红色资源讲解员参照 GB/T 15971 的规定，按以下要求

处理：

a）　立即中止讲解服务，迅速通知单位医务室或急救室医务人员；

b）　视参观游览者伤势或疾病情况，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采取心肺复苏、包扎止血等方式或使用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备进行急救处理；

c）　及时向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取得指导与帮助；

d）　稳定其他参观游览者情绪，引导具备急救技能的参观游览者参与急救。

7　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7. 1　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接受红色资源管理单位统一的服务质量考核，并按要求开展自评与互评，参与服

务对象满意度评价。

7. 2　红色资源讲解员应根据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以及参观游览者的意见与建议，改进相关服务，并通过参

加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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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红色资源类型表

根据《江苏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的相关规定，红色资源类型分为不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可移

动红色物资资源和红色非物质资源，见表 A. 1。

表 A. 1　红色资源类型表

红色资源类型

不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

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

红色非物质资源

具体内容

重要历史事件、战役战斗、会议、机构等有关的旧址、遗址和纪念地、纪念设施，重要人物的故

居、旧居、活动地和纪念地、纪念设施，烈士的殉难处、陵园、骨灰堂、墓葬、英名墙和纪念堂馆、

碑亭、塔祠、塑像、广场等纪念地、纪念设施，反映奋斗历程、发展成就、伟大精神的代表性建筑

物、纪念物或者场所等，以及其他重要的不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

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具有历史原真性的重要档案、文献、志鉴、手稿、书信、报刊、图书、音像资

料、数据载体，以及其他代表性可移动红色物质资源

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影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等文艺作品，口

述记忆、宣传标语，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的形象、事迹以及人民群众爱国奋斗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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